
   （2023）粤 0304 执 11738号之一 

申请执行人：李欣，男，1981 年 5 月 2 日出生，身份证住

址深圳市福田区笋岗路 1007 号园岭花园翠华阁 7A，身份证号码

36212319810502451X。 

被执行人：李淑清，女，1978 年 8 月 25 日出生，身份证住

址深圳市南山区后海大道 1012 号海境界家园一期 3 栋 26D，身

份证号码 152104197808254925。 

被执行人：张立平，男，1977 年 5 月 27 日出生，身份证住

址内蒙古牙克石市库都尔镇原林中央街 110 号，身份证号码

152104197705274915。 

    申请执行人李欣与被执行人李淑清、张立平借款合同纠纷一

案，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（2022）粤 0304 民初 29813 号民事

调解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。由于被执行人没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

确定的内容，申请执行人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，请求强制被执行

人偿付 499799.4 元及利息等，本院于 2023 年 3 月 14 日依法立

案执行。因上述被执行人至今未履行上述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

义务，本院决定依法处分被执行人李淑清名下位于惠州市惠东县

稔山镇亚婆角席草坑及大窝地段维港湾花园五期（一）6号楼 2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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层 05 号的房产[不动产权证号：粤（2020）惠东县不动产证明第

0004236 号]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五十

一条、第二百五十四条规定，裁定如下： 

拍卖、变卖被执行人李淑清名下位于惠州市惠东县稔山镇亚

婆角席草坑及大窝地段维港湾花园五期（一）6号楼 28 层 05号

的房产[不动产权证号：粤（2020）惠东县不动产证明第 0004236

号]，以清偿债务。 

本裁定书送达后立即发生法律效力。 

 

 

执  行  长   李  丹 

执  行  员   胡琰华 

执  行  员   庄晓民 

 

 

二○二三年九月二十日 

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

 

书  记  员   李  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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